
公益性地质资料提供利用暂行办法土地估价师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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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8A_E6_80_A7_E5_c51_567235.htm 公益性地质资料提供

利用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公益性地质资料在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高地质工作的社会经济效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海域内进行非

矿业权或其他非排他性登记的地质调查工作、环境监测工作

取得的公益性地质资料，均公开提供社会利用。公益性地质

资料范围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统一发布。 商业性地质

工作取得的公益性地质资料，在该项工作结束后，给予2年的

保护期，保护期满后提供社会利用。 第三条 国务院地质矿产

主管部门负责公益性地质资料的统一管理；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公益性地质资料

的管理。 第四条 公益性地质成果资料（包括成果报告、图件

及其说明书）应无偿提供全社会利用，但提供单位可酌情收

取一定金额的印刷工本费。 公益性地质原始资料和实物资料

原则上同时公开提供社会利用，提供和使用办法另行规定。 

第五条 公益性地质资料目录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统

一向社会公开，供社会查询。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可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全国地质资料馆

藏机构或省（区、市）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查阅、复制、利用

公开的公益性地质成果资料。 外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投资开展矿产资源勘查或其他地质工作，需要查阅、复制、

利用公开的公益性地质成果资料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七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公益性地质成果资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保密

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查阅利用。 涉及国家秘密的公益

性地质成果资料范围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

定确定。 第八条 未经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或省（区、市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将涉及国家秘密的公益性地

质资料以各种形式传输或携带出境。 第九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应在本办法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将未汇交的公益性地质

资料目录及汇交计划时间表报所在省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逾期不报的，按不汇交处理。 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违

反本办法规定，对公开的公益性地质资料的社会利用施加行

政干预。 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封锁公益性地质资料或

限制他人查阅利用公益性地质资料的，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通报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

二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凡与本办法有抵触之规定即行废

止。关于公布公益性地质资料范围的公告（2000年第9号） 按

照《公益性地质资料提供利用暂行办法》的规定，下列公益

性地质资料自发布之日起提供社会公开利用： 一、比例尺小

于1∶5万（含1∶5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二、比例尺小于1

∶20万（含1∶20万）区域矿产地质调查资料； 三、比例尺小

于1∶20万（含1∶20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资料； 四、比例

尺小于1∶20万（含1∶20万）区域地球物理调查资料； 五、

比例尺小于l∶20万（含1∶20万）航空物探资料； 六、比例

尺小于1∶20万（含1∶20万）区域水文地质调查、区域工程

地质调查资料；比例尺小于1∶5万（含1∶5万）区域环境地



质、灾害地质调查资料；比例尺小于1∶5万（含1∶5万）县

（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地质调查资料

； 七、比例尺小于1∶5万（含1∶5万）遥感区域地质调查资

料； 八、比例尺小于1∶20万（含1∶2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

查、综合性海洋地质、矿产、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调查资料

、海洋（含海岸带）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灾害地质调查资

料；大洋矿产资源调查和研究资料；极地地质调查、考察资

料。 九、地质环境监测成果资料。 特此公告。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